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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关于深入推进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 

实施意见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中发[2004]16 号文件、中

央文明委《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》、教育部《关

于深入推进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》（教思政〔2009〕9 号）、

省委高校工委、共青团省委、省教育厅《关于深入推进全省

青少年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》（鲁青联[2010]24 号）精

神，把志愿精神作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

的重要内容，充分发挥志愿服务活动的育人作用，现就建立

健全我校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长效机制，深入推进大学生志

愿服务活动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 

一、明确深入推进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基

本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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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指导思想 

深入推进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，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紧紧

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根本，贴近实际、贴近

生活、贴近学生，广泛普及志愿理念，大力弘扬志愿精神，

着力培养志愿服务意识，着力壮大志愿者队伍，着力完善志

愿服务体系，着力建立志愿服务社会化运行模式，使更多的

学生成为志愿者，使更多的学生志愿者成为良好社会风尚的

倡导者，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者、实践者，成为服

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生力军，充分发挥志愿服务的育

人功能。 

(二)基本原则 

深入推进学生志愿服务活动，要认真总结近年来我校大

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做法和经验，在已有工作基础上，

努力促进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长效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。

一要坚持支持鼓励原则，积极创造条件，以学生为本，充分

调动广大学生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提升学生志愿者

的思想觉悟、责任感、敬业爱岗和踏实进取精神；二要坚持

自愿无偿原则，号召和提倡大学生积极参与适合其身心特点

的志愿服务活动；三要坚持适宜适量原则，充分考虑青年大

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，讲求实效，尽力而为，量力而

行。 

二、加强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宣传引导 

(一)把志愿精神作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

治教育的重要内容，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育教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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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》等相关课程中安排 2-4 个课

时讲授相关内容，在教学讨论和评价中增加宣传志愿精神的

内容。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加大志愿服务的力度，积极

引导大学生利用社会实践的机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，可将学

生志愿服务活动折算成社会实践学分。加强社会工作专业的

学科建设，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提供学科依托和理论支持。 

(二)加强志愿服务工作宣传力度，通过举办讲座、报告

会等形式，积极传播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服

务精神以及“人人都是志愿者，人人都是受益者”的我校志

愿服务理念,激发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热情。充分利用

主流媒体和校园媒体，广泛宣传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，积极

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 

(三)加强志愿服务活动总结交流和表彰，举办大学生志

愿服务图片展、成果展、优秀社会调查报告展等，评选“济

宁学院优秀志愿者”“济宁学院优秀青年志愿者集体”、“济

宁学院优秀志愿服务项目”等，展示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成

效，选树大学生志愿服务先进典型，引领和带动更多的青年

学生投身志愿服务活动。 

三、搭建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平台体系 

(一)精心搭建、积极拓展志愿服务工作平台。开展好学

校精神文明建设、“讲文明、树新风”文明校园我先行、“3•

5”志愿服务月、“三支一扶”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

“创建文明，举手之劳 1+1 1-1”活动等志愿服务品牌项目，

不断丰富新的服务载体，拓展新的服务领域，探索新的服务

品牌，着力提高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质量和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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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建立健全大学生志愿服务培训体系。根据有关部门

的统一要求，认真制定学校志愿服务培训计划，定期开展相

关培训工作。建设好“济宁学院青年志愿者之家”网站，为

大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充分的交

流共享平台。加强志愿服务工作理论研究，出一批理论研究

成果，指导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健康、深入开展。 

(三)建立完善大学生志愿服务评价和激励体系。 

1.在坚持自愿原则的基础上，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志愿

服务组织，倡导大学生成为注册志愿者，积极推动开展大学

生志愿服务认证工作，根据志愿者的岗位和工作内容设立合

理的评价指标，建立以量化考核为基础的评价体系。按照教

育部的有关要求，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有关记录将纳

入到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的毕业生信息库中。 

2.要把大学生志愿服务纳入大学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

育工作评估体系，作为推荐评选各类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重要

指标，作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、发展党员工作的实践环节，

对大学生党员参加志愿服务提出明确要求。 

(1)我校全日制本专科生在读期间参加志愿服务满 40小

时（以校青年志愿者管理中心认证为依据，下同），可获得 1

个社会实践学分；满 80 小时，可获得 2个社会实践学分。 

(2)大学生志愿服务每满 40 小时，可按照当学年综合素

质测评办法中志愿服务奖励分进行奖励。 

(3)在各级各类评优评先中，个人每学年参加志愿服务

时间 80 小时以上、集体每学年举办 4 次以上志愿服务活动

者，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推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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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入党积极分子、党员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、正式党

员，每学年参加志愿服务时间一般不得少于 80 小时。 

四、加强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领导 

(一)学校成立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协调

全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。领导小组由学校分管学生工作的

党委副书记任组长，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学工部（处）、校团

委、教务处和各系分管学生工作负责人为成员，领导小组办

公室设在校团委。 

(二)各系要相应成立系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，

成立系级青年志愿者组织。结合本系专业特色和大学生成长

需求，积极探索形成具有大学生特点的志愿服务品牌项目。

加大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投入。学校每年安排一定的专项经

费用于开展志愿服务工作，各系要落实相应的配套经费支

持。 

 

附件：济宁学院学生志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

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2010 年 12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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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济宁学院学生志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

 

组  长：谢安庆 

副组长：朱松涛 

成 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名） 

丁长银  王  军  王旭英  邓新民  史仍洲   

刘广军  吕祥华  孙  文  朱宁波  张建华   

张新祥  李刘成  李凡路  李传银  李作义   

杨  杰  肖  静  肖爱树  宋  挺  陈传祥   

陈彦华  赵建胜  夏可树  徐  进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校团委，具体负责志愿者工作的协

调、组织。 

办公室主任：李凡路（兼） 

副主任：王振平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主题词：共青团工作  志愿服务活动  意见 

  济宁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0年12月13日印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30 份） 


